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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交规

乱乱用用远远光光灯灯 陋陋习习该该改改了了
新交规规定最高可罚款200元

夜间行车开启远光灯，是必要时的举措，而一些司机或因为是新手操作生疏、或因为疏忽
大意、或因为开车斗气乱开远光灯，导致对面车司机目眩后撞上其他车辆。23日，记者在晚上体
验市区远光灯使用，发现司机乱用远光灯的情况较常见，许多司机也不清楚常用灯语。

本报记者 赵兴超

4月18日，家住岱岳区粥店街
道的李先生，从城东下班开车回
家。下班时是下午6点钟，天还没
全黑，车开到老汽车站附近时，路
灯亮了起来，李先生开启车辆近
光灯，沿泰山大街继续往西行驶。

当他走到光彩大市场附近
时，车流很多，李先生沿中间车
道行驶，在快要经过一个路口的
时候，对面一辆汽车从远处疾驰
而来，开着远光灯。“大概在两百

多米外，就看见这辆车了，其他
车都开着近光灯，只有这辆车是
远光灯。”李先生说，他闪了一下
远光灯提醒对方变换灯光，而对
面车却不为所动。

对面车可能是一辆越野车，
车身较高，氙气灯非常刺眼，李
先生一时间看不清前方情况。因
为路口没有护栏，对面车辆远光
直接让李先生眼花，他下意识地
踩了一下刹车。

就在刹车的瞬间，李先生的
车与前方一辆在路口等待转弯
的电动车发生刮擦，保险杠左前
方碰到了电动车车尾。所幸李先
生一脚刹车力度较大，车速也不
快，和电动车碰撞后，电动车车
主从车上歪了一下没什么大碍。
李先生赔偿电动车主200元钱，
还得自己掏钱修车，而开远光灯
的车早就不知去向，李先生只能
自认倒霉。

23日晚，记者针对市民反映
的乱开远光灯情况，到东岳大
街、泰山大街等车流密集路段实
地体验，一个小时内遇到三十多
辆乱开远光灯的汽车，占当时车
流总量的三成左右。

23日晚上8点钟，记者来到
东岳大街市政府路段，在乐园小
区路口，观察东西两个方向过往
汽车的灯光情况。从8点钟开始
到8点半左右，路上的车流并不
太多，而就在这半小时的过程
中，仍有不少车辆开着远光灯没
有变换过。当时该段道路路灯非
常明亮，只开近光灯光线也足够

照亮路面。在一个红绿灯周期
里，记者粗略数了一下，从西向
东车辆中，有6辆车开着远光灯
驶过路口，从东向西的车辆中有
5辆开过。一些行人在过路时，被
远光灯照得低头侧目走路。

随后，记者开车从泰山大街
附属医院路口向东，一路体验到
老汽车站转盘。在这段2公里左
右的路上，记者所乘车辆开着近
光灯，基本未变换过远光灯。虽
然道路中央有较高的隔离护栏，
但护栏间隙仍能透过远光灯的
灯光。从附属医院到老汽车站再
返回的一个来回过程中，大约遇

到近20辆开着远光灯的汽车，也
包括同向行驶车辆。这一段路上
有三四处开口，方便行人和非机
动车通行，开口处就成了远光灯
影响最大的地方。对面车辆如果
开着远光灯，本方车辆很难看清
路口过路人员和车辆，极易导致
事故。

在此次体验过程中，记者粗
略统计所遇到的车辆大概有100

辆，其中包括同向与对面方向车
辆中，大概有近30辆车开着远光灯
行驶，有一半远光灯车辆在被提
示后关闭远光灯，仍有近15辆车执
意开着远光灯。

记者从泰安市交警支队了
解到，关于远光灯的使用，在许
多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规定：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
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会车时，距相
对方向来车150米内不能使用远
光灯。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
没有中心线的窄桥、窄路与非机
动车会车时不能使用远光灯。通
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
转弯时不能使用远光灯。夜间没
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
雨、雪、沙尘等低能见度的情况
下行驶时，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
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能使用远
光灯。

夜间超车时，应远近光灯交
替使用，提醒前方车辆。在照明

较好的城区不宜使用远光灯。乱
开远光灯的行为，属于“不按规
定使用灯光”，按照规定会给予
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并
记1分。

关于灯语，记者从一些资深
老司机处了解到，有以下一些说
法。大灯闪一下：提醒对面及前
方车辆。大灯连闪两下：提醒对
方避让、让行，或者提醒对方车
辆切换近光灯。大灯连闪三下：
提醒对方车辆有异常，一般包括
门或后备箱没关好、轮胎没气
等。间歇式踩刹车亮尾灯：提醒
后方注意保持车距，或前方有异
常提高警惕。大灯连闪多次：表
示对对方请求避让等的拒绝，如
对面车辆想先通过有障碍路段，
而本方车辆因故没法让行。

对面车开远光灯 一阵眼晕撞车了

记者市区体验 约三成司机乱开灯

远光灯要规范使用

各种灯语也得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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